职业培训鉴定机构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申请报告

XXX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根据《柳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预案》要求，结合本机构自查情况，已具备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条件，特申请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返校教职员工名单



XXXX（机构名称）
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月  日


